
2010年 12 月

星期六

今日公告导读

版序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关键词

A20

基金净值 净值周报

B22

泰达效率优选 更新摘要

B23

泰达货币市场 更新摘要

B24

融通动力先锋 更新摘要

A20

富兰克林 日常公告

A20

华富基金 日常公告

A20

华夏基金 日常公告

2

B6,B7

华安行业轮动 更新摘要

A20

中欧基金 日常公告

B14

长盛基金 日常公告

B10,B11

大成价值增长 更新摘要

A20

浦银安盛 日常公告

A20

华泰柏瑞 日常公告

2

A20

建信基金 日常公告

A20

国投瑞银 日常公告

A20 ST

零 七

000007

日常公告

B3 ST

宝利来

000008

日常公告

B12

南 玻

Ａ 000012

日常公告

B3 *ST

盛润

000030

日常公告

B16

深 鸿 基

000040

日常公告

B1

中航地产

000043

日常公告

B1

方大集团

000055

日常公告

B16 TCL

集团

000100

日常公告

B3 ST

玉 源

000408

日常公告

B12

汇通集团

000415

日常公告

B17

东方宾馆

000524

日常公告

B3

中天城投

000540

日常公告

B7

渝三峡

Ａ 000565

日常公告

B18,B19

威孚高科

000581

日常公告

4

B3

中福实业

000592

日常公告

3

B7 *ST

威达

000603

日常公告

B17

万方地产

000638

日常公告

2

A20

名流置业

000667

日常公告

B12

山东海龙

000677

日常公告

B14 ST

惠天

000692

日常公告

B19

咸阳偏转

000697

日常公告

B3

武汉中百

000759

日常公告

B4

天山纺织

000813

日常公告

B4

桑德环境

000826

日常公告

B1

中信国安

000839

日常公告

2

B12

高鸿股份

000851

日常公告

B3

大连国际

000881

日常公告

B3

金陵药业

000919

日常公告

B3

众合机电

000925

日常公告

B1

福星股份

000926

日常公告

B4

华菱钢铁

000932

日常公告

5

B7

新乡化纤

000949

日常公告

B5

华东医药

000963

日常公告

4

B4

春晖股份

000976

日常公告

B3

中银绒业

000982

日常公告

B13

诚志股份

000990

日常公告

2

B4 *ST

琼花

002002

日常公告

B15

华孚色纺

002042

日常公告

B4

云南旅游

002059

日常公告

B16

景兴纸业

002067

日常公告

B7

德棉股份

002072

日常公告

B16

大港股份

002077

日常公告

B20

太阳纸业

002078

日常公告

B20

广东鸿图

002101

日常公告

B7

荣信股份

002123

日常公告

B14

天津普林

002134

日常公告

B19

高金食品

002143

日常公告

B13 ST

钛 白

002145

日常公告

A20

北纬通信

002148

日常公告

B11

常铝股份

002160

日常公告

B15

斯米克

002162

日常公告

B8

方正电机

002196

日常公告

4

B20

北化股份

002246

日常公告

B16

海陆重工

002255

日常公告

B17

伊立浦

002260

日常公告

B13

华昌化工

002274

日常公告

B11

保 龄 宝

002286

日常公告

3

B15

西部建设

002302

日常公告

B13

中利科技

002309

日常公告

B5

焦点科技

002315

日常公告

B16

永太科技

002326

日常公告

B15

神剑股份

002361

日常公告

4

B13

爱 仕 达

002403

日常公告

B17

中原特钢

002423

日常公告

B4

天业通联

002459

日常公告

B8

榕基软件

002474

日常公告

5

B19

润邦股份

002483

日常公告

B20

润邦股份

002483

日常公告

B16

骅威股份

002502

日常公告

B15

天 汽 模

002510

日常公告

B16

达华智能

002512

日常公告

B2

宝馨科技

002514

日常公告

8

B14

天桥起重

002523

日常公告

5

B9

深基地

Ｂ 200053

日常公告

2

B16

济南钢铁

600022

日常公告

B14

特变电工

600089

日常公告

B13

莱钢股份

600102

日常公告

B11

长征电气

600112

日常公告

B20

西部资源

600139

日常公告

B15

四维控股

600145

日常公告

A20

中国船舶

600150

日常公告

B13

海南航空

600221

日常公告

B16

海正药业

600267

日常公告

B19

恒丰纸业

600356

日常公告

B9

华联综超

600361

日常公告

4

B16

金地集团

600383

日常公告

B16

昆明制药

600422

日常公告

B17

金证股份

600446

日常公告

B12

宝钛股份

600456

日常公告

B21

中金黄金

600489

日常公告

3

B13

天 士 力

600535

日常公告

B17

北海国发

600538

日常公告

B19

金晶科技

600586

日常公告

B19

方正科技

600601

日常公告

B12

大众公用

600635

日常公告

2

B8

珠江实业

600684

日常公告

B13

香溢融通

600830

日常公告

B19

长百集团

600856

日常公告

A20

亚泰集团

600881

日常公告

B19 *ST

力阳

600885

日常公告

B16

株冶集团

600961

日常公告

B12

岳阳纸业

600963

日常公告

B13

武汉健民

600976

日常公告

B8 ST

建机

600984

日常公告

B13

北京银行

601169

日常公告

B9

中国北车

601299

日常公告

B5

紫金矿业

601899

日常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９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要求，现公布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

２

：

００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４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１６３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

８

楼大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为深圳保安自行车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２

、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深圳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延期两年的议案》；

４

、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所属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航

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５

、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租赁费调整相关事项的议

案》；

６

、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任的法律顾问；

４

、因故不能参加大会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印

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７

日至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

田区振华路

１６３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

６

楼

５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４４５０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６８８９０３

联系人：宋丹蕾、鄢琰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

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４３

；投票简称：中航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输入买入指令；

Ｂ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４３

；

Ｃ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序号，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０

全部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为深圳保安自行车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为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公司为深圳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延

期两年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公司所属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航长

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租赁费调整相关事项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６．００

元

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

的各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然后对各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Ｄ

、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Ｅ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股东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

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５

、投票注意事项

Ａ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Ｂ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Ｃ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Ｄ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为深圳保安自行车有限公司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广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为深圳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延期两年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所属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与深圳市中航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间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５

关于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租赁费

调整相关事项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

额的议案

说明：请股东将持股数填在表决意见对应的空格内。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0-53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其在中国建设银行格

尔木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4

亿元、期限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0-54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其在中国建设银行格尔木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4

亿元、期限为一年的流

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海国安于

2003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8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格尔木市昆仑北路

99

号，公司

持股

100%

，主营业务为钾、锂、硼、镁资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硫酸钾、硫酸钾镁肥、氯化钾的生产销售

等。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40.06

亿元，净资产

15.45

亿元，资产负债率

61.44%

；

2009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6.87

亿元，净利润为

2.06

亿元。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2.88

亿元， 净资产

16.03

亿元， 资产负债率

62.62%

；

2010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3.76

亿元，净利润为

5,830.66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一年

3

、担保金额：

4

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贷款为其提供

担保。

2

、青海国安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

提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64,517.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8.57%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

2010－045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公

司综合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人，代表股份

193,752,68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712,355,650

股的

27.2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谭功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部

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同意下属子公司参与武汉市江汉区姑嫂树村地块竞拍的议案；

同意

193,752,68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二）、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关于修改章程第六条；

同意

193,752,68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2

、关于修改章程第十九条。

同意

193,752,68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方芳、刘强律师对大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6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与武汉市武昌区

柴林头村村民委员会等签订《柴林头村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

、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协议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本协议书仅为协议各方合作意愿的表示，协议书实施过程尚需履行政府相关机构相关决策、审批等

前置程序，协议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协议的履行期限根据具体项目实施进度确定。

3

、本协议书的履行存在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三方履约能力、市场情况、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

4

、协议书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一、概述

201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福星惠誉

")

之全资子公司湖

北福星惠誉武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乙方

"

）与武汉市武昌区柴林头村村委会（以下简称

"

甲方

"

）、武汉

市信业盛世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丙方

")

共同签订了一份《柴林头村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项目合作协议

书》（以下简称

"

合作协议书

"

），三方合作建设柴林头村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或

"

该项目

"

），该项目所涉拆迁补偿价款总额为

307,400

万元。

本协议已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乙方唯一股东福星惠誉同意。

二、协议主体介绍

甲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柴林头村为武汉市

"

城中村

"

，该村已列入武汉市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规划。乙

方将在甲方支持下参与柴林头村

"

城中村

"

改造。 甲方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乙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之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武

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88

号，法定代表人谭少群，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丙方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武汉市和平乡铁机村铁机馨苑附

1

号楼，法定代表人涂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销售和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丙方在本协议中主要负责本项目的房屋拆迁补偿工作，与本公

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的主要情况

本项目用地规模：指武汉市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拟批复的《市规划局关于批复武昌区柴林头村综合

改造规划的函》所涉的《武昌区柴林头村综合改造规划》所涉原武汉市武昌区柴林头村片区内的综合改造

建设项目的全部用地，其四至范围为：临江大道以南、团结大道以北、工业大道以西、徐东大街以东的区域

内。 本项目用地总规模

41.14

公顷，其中开发用地

25.06

公顷（含整合用地

9.8

公顷在内），还建用地

15.58

公顷

,

产业用地

0.5

公顷，规划控制用地约为

15

公顷。 （具体面积以挂牌文件公示为准）。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项目拆迁安置补偿价款总额为

307,400

万元。如经政府规划部门调整审批的综合改造建设项目开

发用地在容积率不超过

4.63

的前提下，规划建筑总面积超过

(

或不足

)116

万㎡

,

则超出或不足部份建筑面积

按照协议约定的结算标准对拆迁补偿价款总额进行调增（或调减）。

2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约定期限内，乙方向柴林头村委会支付

5,000

万元的履约定金和

5,000

万元的

拆迁补偿安置费，于乙方获得本项目开发地块竞得人资格时，上述履约定金和相关费用自动冲抵本项目拆

迁安置补偿价款总额，其余款项待乙方取得该项目开发地块竞得人资格后按协议约定分阶段支付。

3

、甲方承诺，全力协助和配合乙方及丙方实施该项目的房屋拆迁补偿工作，并以柴林头村的名义负责

落实有关城中村改造建设政策中关于开发用地的优惠政策由乙方享有。

4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拥有排它独占权，甲方及其关联企业不得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签订有关本项

目合作、合资、联合等合作开发的法律文件；本协议生效前，甲方及其关联企业曾与其他任何第三方（包括

丙方在内）签订的有关本项目合作、合资、联合等合作开发的法律文件，甲方承诺无条件终止，并自行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5

、丙方承诺，保证按协议约定进度完成房屋拆迁补偿工作。

6

、主要违约责任：

（

1

）由于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并造成无法达到本协议约定的目的，应视为违约。 违约方除承

担定金罚则的责任外，还应承担给守约方造成一切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

（

2

）协议任何一方若单方提出解除本协议，应按本协议所涉价款总额

307,400

万元的

30%

支付违约金。

（

3

）从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若未经乙方书面认可，甲方单方面就本项目所涉的拆迁

补偿委托事宜，与任何第三人签订有关柴林头村综合改造建设项目有关拆迁补偿等任何形式的法律文件，

或者先期与任何第三方签订的有关法律文件未能终止，则甲方按本协议所涉价款总额

307,400

万元的

30%

支付违约金；同时，本协议应当继续履行。

（

4

）若乙方未能实现本协议的委托目的，除甲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甲方保证按期足额向乙

方返还全部履约定金并应承担定金罚则的法律责任；若甲方逾期未返还以及未足额返还，每逾期一日，另

按应当返还额度的千分之五处以逾期违约金。

（

5

）若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进度完成本项目所涉的拆迁补偿工作，则每逾一日，丙方应向乙方支付违

约金

10

万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

、三方还约定了相应的担保条款；并约定了房屋拆迁补偿费用进行银行专户监管等条款。

五、目的及影响

乙方签订此协议的目的在于通过参与柴林头村

"

城中村

"

改造的前期工作确保在柴林头村

"

城中村

"

综

合改造项目所涉开发用地挂牌时顺利摘牌，以进一步增加公司的土地储备面积，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及综合竞争实力。该项目取得后，将为公司新增土地储备约

25.06

公顷，规划总建筑

面积约

116

万平方米（具体面积以挂牌文件公示为准）。 乙方将根据本协议书约定，按项目进度支付城中村

改造前期所需款项。 此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柴林头村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项目合作协议书》；

2

、乙方关于本协议的董事会决议及其唯一股东福星惠誉同意乙方签署该协议的决定。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8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以直接送达或

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

决董事

9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深圳市创东方瑞地投资企业签署增资合

同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乙方

")

、乙方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武昌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与深圳市创东方瑞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甲方

"

）三方共同签订了

一份《湖北福星惠誉武昌置业有限公司之增资合同》（以下简称

"

增资合同

"

），乙方同意甲方以人民币

10

亿

元认缴丙方本次增资，其中甲方以人民币

1.96

亿元作为丙方新增注册资本，剩余人民币

8.04

亿元作为丙

方资本公积金。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7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

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武昌置业有限公

司与深圳市创东方瑞地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签署湖北福星惠誉武昌置业有限

公司增资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合同约定增资资金到位履行期限：

2010

年

12

月

25

日之前。

3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一、概述

201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乙方

")

、乙方全资子公司湖

北福星惠誉武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与深圳市创东方瑞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甲

方

"

）三方共同签订了一份《湖北福星惠誉武昌置业有限公司之增资合同》（以下简称

"

增资合同

"

），乙方同意

甲方以人民币

10

亿元认缴丙方本次增资，其中甲方以人民币

1.96

亿元作为丙方新增注册资本，剩余人民

币

8.04

亿元作为丙方资本公积金。

增资合同已经甲方的投资委员会、乙方、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丙方本次增资前唯一股东

--

乙方

同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没有构成关联交易，不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

二、合同主体介绍

甲方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

1209

，执行事务

合伙人：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代表：肖水龙），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

含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业务及其他限制项目），甲方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乙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银湖科技产业开发园

8

号，法定代表人谭少群，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亿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丙方为乙方之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88

号，法定代表人谭少群，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

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三、增资合同的基本内容

1

、增资的条件：

丙方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

亿元，原股东（乙方）持有丙方

100%

股权；乙方同意甲方向丙方出资

人民币

10

亿元，认购丙方本次增加的人民币

1.96

亿元的注册资本，其中人民币

1.96

亿元作为丙方新增注

册资本，剩余人民币

8.04

亿元作为丙方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丙方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

亿元增

至人民币

3.96

亿元，乙方持有丙方

50.5%

的股份，甲方持有丙方

49.5%

的股份。

三方同意， 甲方应将增资合同约定的增资总金额人民币

10

亿元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前以现金方式

付至丙方指定账户。 甲方按增资合同约定支付完毕全部出资款后，甲方在增资合同项下的出资义务即告完

成。

甲方成为丙方股东后，依照法律、增资合同的规定享有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丙方的资

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由甲方和乙方按增资后确定的股份比例享有。

2

、公司治理：

丙方董事会由

3

人组成，增资合同各方一致同意甲方推荐

1

名董事，乙方推荐

2

名董事。 丙方不设监

事会，由乙方推荐

1

名监事。 丙方的董事长是其法定代表人，由乙方推荐的董事担任，总经理

1

名，财务负

责人

1

名，由乙方推荐的人员担任。

各方同意并保证，所有丙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均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应具有对丙方构成障碍的情形。 当任何一方提名的董事、监事辞任或者被解除职务时，由提名该名董事、

监事的一方继续提名继任人选，各方并应保证在相关股东会上投票赞成该等人士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甲方享有作为股东所享有的对丙方经营管理的知情权和进行监督的权利，甲方有权取得丙方财务、管

理、经营、市场或其它方面的信息和资料，甲方有权向丙方管理层提出建议并听取管理层关于相关事项的

汇报。 丙方应于每公历年度结束后

120

日内，向甲方提供丙方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3

、违约责任：

各方均有义务诚信、 全面遵守本协议； 任何一方如果没有全面履行其按照本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与义

务， 应当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除增资合同另有约定之外， 违约金为甲方投资总额的

10％

。

四、目的及影响

鉴于丙方的开发项目主要为城中村改造项目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城中村改造文件规定， 通过竞价

取得项目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办理国有土地登记。 目前该项目地块正在有序向前

推进，引进战略投资者筹措项目开发前期资金是十分必要的。 这样，既优化了公司资本结构，增强了公司资

本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增资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湖北福星惠誉武昌置业有限公司之增资合同》；

2

、乙方、丙方关于同意签署增资合同的董事会决议及丙方增资前唯一股东

--

乙方同意该协议的决定。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B

公告编号：

2010-43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会

议通知，并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七人，实到董事六人，董事王胜国先生因公未能参加会议，委托董事熊建伟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

议由董事长熊建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有关关联交易的议

案，本次董事会系对上述关联交易补充履行决策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

述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司。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B

公告编号：

2010-44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

2007

年

4

月下属子公司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大装饰公司

"

）与深圳市方大特

种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大特构

"

）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协议约定方大特构代方大装饰公司催收

方大装饰公司原经营遗留的工程应收账款

1186.47

万元，方大装饰公司按实际收到款项的

8%

向方大特构

支付收款费用（包括工程保修费用）。

2

、

2008

年至

2010

年， 方大装饰公司与方大特构签订采购、 分包合同等， 各年涉及合同金额分别为

1150.71

万元、

1173.63

万元和

1204.44

万元。

3

、

2008

年

5

月方大装饰公司将合同金额为

773.94

万元的外装工程分包给宋文清。

以上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

、方大特构：

法定代表人：丁荣才

注册资本：

5000

万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黄峰岭工业区

主营业务： 生产经营新型建筑材料、环保设备及器材；生产轻钢结构件、幕墙；金属制品及金属结构的

设计、制作、安装；生产塑钢门窗、铝合金门窗。 建筑幕墙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

、宋文清：

1995

年至今担任公司监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5

款第（二）项规定，

宋文清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1996

年至

2010

年

8

月宋文清担任方大特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10.1.3

款第（三）项规定，方大特构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定价政策：方大装饰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等市场公允的原

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者损害关联方的利益。

定价依据：根据方大装饰公司对外相关业务的交易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方大特构具备相应的建筑幕墙、门窗安装资质，在行业中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该关联交易系本

公司市场资源的充分利用。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行为，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一）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且一致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参与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与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有利于市场资源的合理利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未损害

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5

日


